北京电影学院课内作业拍摄设备购置项目
更正公告

1.招标项目名称：北京电影学院课内作业拍摄设备购置项目
2.招标编号：ZTXY-2017-H11571
3.招标人名称：北京电影学院
4.招标人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4号
5.招标人联系电话：010-82283476 任老师
6.招标代理机构全称：中天信远国际招投标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7.招标代理机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112室
8.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010-51909015传真：010-53779910
9.首次公告日期：2017年8月21日
10更正日期：2017年9月7日
11.更正理由：项目需要
12更正事项：
12.1评分标准更正为：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说明
	分值

	1
	投标报价（30分）
	（1）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价格给予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声明函格式见第一册。监狱企业视为小微企业，但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0-30

	2
	技术性能（40分）
	一、1）一般条款不满足每条扣3分，直至0分；
    2)#号条款不满足每条扣5分，直至0分；
    3）漏报技术条款视为该条不满足。
	0-40

	
	
	二、1）全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基本分30分
2）实质上优于招标文件要求，得31-40分
注：投标人在响应技术规格时，应提供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彩页、Datasheet,注：非复印件、扫描件）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与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一致，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如果投标人不提供印刷资料或检测报告；印刷资料或检测报告出现与技术规格响应不一;或无法体现投标人技术规格响应的情况时，评标委员会有权不予以认可。
	

	3
	相关业绩（10分）
	近三年相同或相似的业绩，每一份合同得1分，满分10分（需附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加盖本单位公章）。
	0-10

	4
	综合商务
（15分）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商务部分的响应程度：服务方案、供货方案、质保、售后服务措施、投标人提供的其它优惠条件等。
优秀得15-10分，较好得9-5分，一般得4-0分。
	[bookmark: _GoBack]0-15

	5
	政策法规
（2分）
	投标产品中每有一项节能产品（且必须提供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可的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相应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并均需加盖本单位公章）加1分，否则不加分。
	0-1

	
	
	投标产品中每有一项环境标志产品（且必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认可的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相应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并均需加盖本单位公章）加1分，否则不加分。
	0-1

	6
	投标文件
（3分）
	装订牢固，目录清楚，逐页编码，页码准确。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表格等。
	3

	
	
	在装订、目录、编码、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表格等方面有欠缺。
	0-2


12.2原公告投标时间为2017年9月12日上午9:00-9:30（北京时间），现更正为2017年9月22日上午9:00-9:30（北京时间）。
12.3原公告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为2017年9月12日上午9:30（北京时间），现更正为2017年9月22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13.其他事项不变
14.项目联系人：王师安、梅雨润
15.联系电话：010-53779915 
16.传 真：010-53779910
中天信远国际招投标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2017年9月7日
